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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58 分） 

1.二、三讀會： 

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歲出：交通） 

2.額數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請就座，開會。（敲槌）我們先確認會議紀錄，上次的會議紀錄已

經放在各位同仁桌上，請參閱。會議紀錄也沒有什麼好看的，都是清點。好，

會議紀錄確認。（敲槌） 

李喬如議員等很久了，先讓李喬如議員發言。 

李議員喬如： 
謝謝。議長、各位議員，我已經等很久了，從臨時會開始，星期一到現在，

我每天都到議會等開議。但是我有很多的話必須要在這裡說清楚，因為這個是

議員參選的責任。我們議員從 1 月 17 日的委員會成立開始就一直清點人數，

清點人數是議事杯葛的手段，沒有錯，但是清點人數要有正當性，也就是說你

是針對所審查的預算以非常嚴肅並且攸關人民權益的，這樣你來做清點人數，

就有符合議事規則，但你要有合理性。我在議會年齡算是資深的，議員任期也

算資深的，我每天都很認真坐在議事廳裡面，但是連續 3 天都這樣，也影響到

了我的選區選民的權益。 

民意代表的時間是屬於人民的，一旦進入議事廳，你就必須履行審查和監督

政府的責任，就為了 1 月 17 日的分組推選沒有協商好，若沒有協商好，就是

要按照議事規則走。議事規則也明確規定你必須要進入議事廳，才能參加分組

推選，如果你退席了，就等同是向高雄市你的選民說你放棄分組；然後杯葛議

事，又為了黨團之後沒有辦法參加分組推選，這個就屬於黨團利益，不是人民

的重大利益，就因為這個理由，你們每天都要求清點人數，這樣對不起選民！

這樣的現象，在我個人看起來是情緒勒索，是因為不滿分組的結果，可是那天

的過程也沒有違法，就因為你們退席了，本席還在議事廳很大聲的講，我也不

好意思用麥克風講，我一直疾呼說你們國民黨議員要進來分組推選，不能不參

加推選，不參加就會按照議事規則用指派的，而議長也很客氣說用抽籤的。好，

現在問題來了，本席先聲明我並沒有要針對分組後的結果來說，如果協商好就

好，如果沒有協商好，秘書長、議事組你們要說明清楚，如果還是沒有協商好，

等一下請議長要給我時間，因為這攸關高雄市民的權益和每位議員的責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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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連署說 1 月 17 日分組結果無效，請問議事規則有沒有這個法源？這一點要

問清楚。沒有法源，那就是協商，協商不好，秘書長你的任務就是請你向大會

每位議員報告，因為有些是新科議員不知道。就是高雄市 113 年度總預算應該

在什麼時候一定要審查完畢？如果沒有審議完畢延會到次年，113 年預算必須

在規定的時間內審查結束，如果市議會沒有完成這個任務，113 年高雄市總預

算會怎麼樣處理？會送到中央行政院？還是有其他方式？請秘書長應該向大

會的每一位議員說明清楚。 

我發現現在的選民都很喜歡選年輕又漂亮的，結果連續 3 天，我也不要講

誰，提出清點人數造成流會的，每一位都比我年輕、比我漂亮，站在我們這些

資深議員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選民會很失望，因為他們喜歡年輕又漂亮的，結

果清點人數造成流會都是這些年輕又漂亮的，所以請秘書長就本席剛剛講的兩

個重點說明一下。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秘書長針對李喬如議員的問題回答。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向大會報告，也向李議員說明，我們那一天進行委員會的推選，整個過程都

是符合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的規定，所以沒有什麼無效的問題。就算假設大家

將來有需要協商的話，協商完以後，還是要經過大會同意，再重新選舉，並不

是原來的那個程序無效，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總預算案…。〔…。〕 

主席（康議長裕成）：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連署過半的話，可不可以重選？我用簡單的話來講，如果

連署過半，可不可以重選？請針對回答。〔…。〕如果連署過半，可不可以重

選？應該是這樣的問題。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因為那一天委員會的推選都是按照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來執行，所以它沒有

違法的問題。就算連署過半，也要經過大會或是經過協商再經過大會的認可，

再重行選舉，這個並不是因為連署就可以推翻我們原來的選舉結果。〔…。〕

議事規則沒有規範到這麼詳細，理論上我們在執行上沒有違法的話，就不會有

這種無效的問題。〔…。〕對，這個連署也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這個要看它

連署的內容是怎麼樣，所以我只能報告說 17 日的程序進行都有符合各種委員

會的設置辦法。〔…。〕沒有因為連署就可以改變整個合法的程序，這個還是

需要有一個慎重的程序。 

第二個，有關於總預算案來講，按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當然總預算應該在

年度前一個月審完，在半個月前交由高雄市政府去發布。但是也有一個但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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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是，假設沒有辦法在年度開始前審議的話，也應該在年度開始後三個月內

完成審議；假設沒有辦法在三個月內審議的話，高雄市政府可以就未完成審議

的部分，報請行政院協調；一個月內要協調，假如超過一個月期限的話，就是

負責協調的機關可以逕行決定。它的規定是這樣。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謝謝。蔡武宏議員，請發言。 

蔡議員武宏： 
剛剛秘書長也針對委員會推選問題，提出一些議事規則相關的規範，但是我

還是要表達一下意見，就是 1 月 17 日委員會推派正式成立的時候，因為國民

黨黨團跟無黨聯盟黨團針對首次有兩位議員進入立法院，為高雄市民爭取更多

福祉，所以在整個委員會上的人數必須要有所調整。但因為在推舉的過程中，

因為有兩位議員必須去就職，可能會影響到下一屆整個委員會的運作，所以才

會讓主席進行抽籤。其實現在的爭議和誤會，都在於我們要如何趕快的進行委

員會的重新改選，應該是說改選。剛剛秘書長也說沒有違反整個程序，只要主

席跟三個黨團進行協商以後，再送進大會，就可以重選。所以這部分，我也請

主席能夠儘快的擬定協商的機制，還有 3 分鐘，讓黃香菽議員講一下。 

主席（康議長裕成）： 
不是要清點人數喔！ 

蔡議員武宏： 
這個講完再清點。 

黃議員香菽：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這個，好不好？我再次跟議長說明，為什麼國民黨黨團會

針對這個事情非常的在意。在 17 日之前，應該是在 17 日 2 點要改選之前，我

在 16 日就跟你提過說國民黨黨團有這個意見，那個時候主席、我們的議長也

跟我說你們自己本身也有在討論這個事情。在我跟你提了一次以後，我覺得可

能還不夠，所以在 17 日的早上，我在國民黨黨團跟民進黨黨團中間的那個走

道遇到了江瑞鴻江總召，我也再次的跟他提起說國民黨黨團有這個意見，希望

民進黨黨團能夠透過協調的方式，看是不是可以互相尊重一下各黨團的意見。

後續第三次發言就是在 2 點的會議的時候，我再次針對國民黨黨團的意見去提

出了發言，但是似乎國民黨黨團和無黨團結聯盟黨團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所以

你們就直接逕自做了各委員會分組的動作。 

當然在議事規則上面，就你們所說的、你們發表的，也說都是符合規定，但

是就整個…，照理說每件事情都有情、理、法，但是你們現在已經變成是法、

理、情，法在前面，我覺得這對未來整個高雄市議會，在議事上面的整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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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如果民進黨黨團要做到這麼強硬，大家本來就有和諧可以協調的空間，

但是你們好像完全不想要跟大家協調，也不想要協商，怎麼可以逕自說都是國

民黨的錯或是無黨團結聯盟的錯，我覺得這種事情不要去扣帽子。總歸回到一

個原點，就是我已經在要改選之前，就跟議長報告過了，也跟江瑞鴻總召報告

過了，但是幾乎都沒有得到應該有的答案，所以這才是我們國民黨黨團和無黨

團結聯盟黨團會這麼生氣的一個原因，我想…。 

蔡議員武宏： 
所以本席提出額數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記名清點。 

本會文書組凃主任靜容（代理）：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場的議員有黃文志議員、陳美雅議員、鄭孟洳議員、陳

明澤議員、李雨庭議員、簡煥宗議員、張勝富議員、陳善慧議員、張漢忠議員、

何權峰議員、蔡武宏議員、李雅慧議員、林智鴻議員、江瑞鴻議員、范織欽議

員、李喬如議員，還有召集人邱俊憲議員及主席議長，一共現場有 18 位議員。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我們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下午 3 點繼續開會。（敲槌） 

開會。（敲槌）下午繼續二、三讀會，我想說怎麼都沒人舉手，陳善慧總召。 

陳議員善慧： 
感謝主席，我們捷運局辛苦了，這幾日以來你們真的很辛苦。本席建議，因

為那天下午發生的事情，本席也在現場，可能我在舉手的時候，議長你可能沒

有注意到，所以也沒有叫我發言，沒關係。那天下午是因為我們議會說會剝奪

兩個議員的委員資格，但弄到最後變成三十幾個委員的資格都被剝奪了。因為

參加一個小組委員是我們各議員的職責，國民黨黨團所說的也是有道理，他們

兩個已經要去當立委了，如果再參加小組，會造成委員會人員減少。所以也是

建議議長你可以重新調配人員之後，我們再來抽這個小組，就不會擦槍走火，

演變成這個樣子。為了表示我們無黨團結聯盟的意見，我們認為星期三下午小

組抽籤分配是不公平的，因為一看到抽出來的人，我們一些各黨派的議員都擠

在一個委員會，都擠在兩、三個委員會，其實這個怎麼抽都不可能抽成這樣。

所以為了表示我們無黨團結聯盟的意見，本席也體諒到捷運局這幾天以來，每

天都跑來跑去，所以本席建議捷運局的預算先全部擱置，擱置之後，我提出額

數問題，以上，感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陳議員，額數問題等一下再講，那天我真的沒看到你在後面，因為你們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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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剛好站了很多人，正好沒看到你，實在很抱歉，因為所有人都站在你那

個位置。我們先處理捷運局的預算，擱置完以後你再提額數問題，這樣好嗎？

不然你說額數，我就要馬上處理額數問題了。 

捷運局的預算，我們先擱置到後面，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擱置到後面的意

思是說順序，順序把它擱置在交通委員會的最後面，是不是這個意思？還是整

本擱置到以後再處理？ 

陳議員善慧： 
全本擱置是擱置捷運局而已，不是擱置交通部門。 

主席（康議長裕成）： 
我知道，是要放到交通委員會最後面再審議？還是全部擱置，跟其他前面擱

置的放在一起？我要問清楚。 

陳議員善慧： 
放在交通部門最後面就好了。 

主席（康議長裕成）： 
這樣好嗎？交通部門的最後面。就是先擱置，等交通部門其他局處審完以

後，再審捷運局的，這樣對嗎？ 

陳議員善慧： 
議長，乾脆都跟之前擱置的都擱置在一起，以後擱置的再一起拿出來審。 

主席（康議長裕成）： 
那就是挪到最後面一起來審？ 

陳議員善慧： 
對，只有捷運局，不是交通部門。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我知道只有捷運局，捷運局的預算擱置。（敲槌決議） 

我們現在處理額數問題，你還要再說一次嗎？請陳善慧議員發言。 

陳議員善慧： 
本席提出額數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記名清點。 

本會文書組凃主任靜容（代理）：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現場的議員有李順進議員、鄭孟洳議員、朱信強議員、

張漢忠議員、陳善慧議員、李雅慧議員、林智鴻議員、江瑞鴻議員、黃秋媖議

員、李喬如議員、召集人邱俊憲議員，還有康議長，一共 12 位。 

主席（康議長裕成）：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散會。（敲槌） 


